警察人家之吉祥3.15
夏桂林
写下这个文题，人们自然联想到“消费者日”。其实与本意无关，曰其吉祥，是因为这个日子改变了我的人生和一家人的命运。

1993年冬，九江市森林公安局D局长走马上任。不久，在行政执法运作中，D局长发现局机关缺乏一位力的文秘人员。于是，他有了在全市公安机关选调“写手”的打算。某日，D局长在赴修水县检查工作时，不知从何得知我的写作历史，遂登门造访。寒喧之后，他直奔“主题”，提出借调试用，如何？其时我正在县公安局政工科“爬格子”。暗忖局领导待我不薄，工作得心应手，何必背井离乡去九江工作?于是，委婉地回绝了D局长的盛情。事后与县城战友谈起世事，有人说我“傻冒”，人家“烧香”花钱都往九江跑，怎能失世良机？
次年开春，D局长再度到修水与我商谈调浔之事，并提出局机关正在集资盖宿舍，已给我留了一套，楼层任选;调动手续全由他来办理；如能胜任工作表现突出，还可任命科职职位。如此优惠条件，令人心动，不能再让D局“三顾茅庐”了。只是不便向县局领导启齿“跳槽”。D 局长说这事不必多虑，由他与县局领导交涉。

接下来出奇的顺利，县局领导开了“绿灯”。3月15日，几十位县城战友为我隆重饯行，爆竹声中，踏上了赴浔工作的旅程。

在浔一干就是6年。从民警到政工科副科长、办公室主任，D局长没有食言。其间，96年春，省局政委在工作交往中对鄙人颇为赏识，意欲上调，只是住房问题解决不了，遂作罢。
2000年暑期，因工作关系，公款招了从南京某警校来的两位老师，本人好吹牛，酒过三巡之后，便自夸文章如何，当过记者，干过干事。后又陪同庐山一游，作别时互留联系电话。仅此而已。

此次无意“插柳”，竟促成了我的人生一大转折。12月间，南京老师来电，该校专业杂志创刊，欲招聘编辑记者，待遇丰厚，催我前往，没有了往回“跳槽”的羞涩。当晚整理有关能证明自己文字水平的证书、文稿、剪报，第2天赶赴南京应考。

杂志主编将我的应聘材料仔细过目后,看不出表情，遂将即付印的杂志创刊号文稿交由我校正。这不就是考我吗？接过一大摞文稿，随手抽出一篇《5.06爆炸案侦破纪实》，此文首句是：“初春的5月6日的傍晚……..”凭多年从文经历，我说：这10个字里有两处错误，一是5月已不是初春，二是“初春”与“5月6日”不宜并用。说得主编点头称是。
夜宿警校宾馆，主编开了只有部局、首长才住的大套间，让我安心改稿，既是校稿，实为考试，用不着客气，挑灯至凌晨4点，创刊号勘误百余处，次日交与主编。临别，主编说有关证书、材料留下，日后讨论、研究后决定是否调聘。

不久，传来佳音，借调学校政治部，春节后赴宁上班。后来得知，校政治部主任同期也在选聘一名政工宣传人士，有6人递交了竞聘材料，均是新闻系丶中文系的本科生，还有一名硕士生，当主任正为这6名人选举棋不定时，杂志主编送去了我的材料报政治部审批。政治部主任看完材料后扼腕叫绝；这个老夏是专门为政治部“量身订做”的，编辑部另选人吧，这个人我要了。
又是一年3.15，2001年，我沐浴着新世纪春风赴宁上岗。试用3个月后，办理了调动手续。

投桃报李终有期。当然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位杂志主编，就在杂志第二期的卷首语上，我应约写下了特约文章《新世纪的春风》，且将此文开头与结尾实录如下，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我当时的心境： “当我们跨进新世纪的门槛，新世纪的春风徐徐吹来，新世纪的鼓点激荡万里河山。 “我们携手，在新世纪的春天里延伸我们共同的思考与憧憬。
 “让我们的企昐与理想成为开启新世纪航船的风帆。相约新世纪，握手《森林公安》，创造世纪辉煌，为警徽增光添彩！
